
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
經園字第11355700350號

主　　旨：修正「大園一期工業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」等五項實質法規命令，

並自即日生效。

依　　據：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為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定，統一「工業區」稱為「產業園區」；並

明定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率彈性調整機制，以因應政策及其他特殊情事之

需要，爰修正旨揭實質法規命令如下：

（一）「大園一期工業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」名稱修正為「大

園一期產業園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」。

（二）「大園一期工業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」名稱修

正為「大園一期產業園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

率」。

（三）「彰濱工業區崙尾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名稱修正為「彰濱

產業園區崙尾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，並修正規定。

（四）「雲林科技工業區石榴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名稱修正為

「雲林產業園區石榴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，並修正規

定。

（五）修正「彰化社頭織襪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。

二、「大園一期產業園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」、「大園一期產業園

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」、「彰濱產業園區崙尾區一般

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、「雲林產業園區石榴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

率」、「彰化社頭織襪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如附件。

部　　長　郭智輝　公出

政務次長　陳正祺　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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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園一期產業園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 

項目 管徑尺寸(單位:mm) 管線長度(單位:m) 
每月共同管溝攤提費用  

(單位:元) 

1 Ø 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三千二百三十七 

2 Ø 一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四千零五十六 

3 Ø 一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四千六百二十八    

4 Ø 一百五十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五千六百零八 

5 Ø 一百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六千九百二十八 

6 Ø 二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七千六百一十八 

7 Ø 二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九千九百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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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園一期產業園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 

項目 收費項目 單位 單價 (新臺幣) 

一 水量 元/立方米 零點零六 

二 化學需氧量 元/公斤 三十 

三 水中懸浮固體物 元/公斤 十二點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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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濱產業園區崙尾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修正規定

一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土地、建築物及設施之維護費用。

二、租購土地者，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：

（一）崙尾區東區採單一費率，每平方公尺每月徵收新臺幣零點五四元。

（二）崙尾區西區採單一費率，每平方公尺每月徵收新臺幣一點三九一元。

三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，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，一次預繳六個月期以上者，其費率按

應繳總額百分之九十七點五計算。

四、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費率逐年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上年度消費者物

價指數與其前一年調整幅度之比率調整。

五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得依政策需要或其他特殊情事，提出本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

護費費率計收優惠調整方案，經陳報經濟部核定後實施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19期　　20240626　　財政經濟篇



雲林產業園區石榴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修正規定

一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土地、建築物及設施之維護費用。

二、租購土地者，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：每月按每平方公尺徵收新臺幣零

點八一五元。

三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，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，一次預繳六個月期以上者，其費率按

應繳總額百分之九十七點五計算。

四、土地使用人屆期未繳納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者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三項規

定，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；加徵之滯納金額，以應納費額之百分之

十五為限。

五、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，費率逐年按應納總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上年

度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前年同期調整幅度之比率調整。

六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得依政策需要或其他特殊情事，提出本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

護費費率計收優惠調整方案，經陳報經濟部核定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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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社頭織襪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修正規定

一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土地、建築物及設施之維護費用。

二、租購土地者，按下列規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：採單一費率，每月每平方公尺徵

收新臺幣一點二三五元。

三、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，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之，一次預繳六個月期以上者，其費率按

應繳總額百分之九十七點五計算。

四、土地使用人屆期未繳納前述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者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三項

之規定，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；加徵之滯納金額，以應納費額之百

分之十五為限。

五、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，費率逐年按應納總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上年

度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前年同期調整幅度之比率調整。

六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得依政策需要或其他特殊情事，提出本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

護費費率計收優惠調整方案，經陳報經濟部核定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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